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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6692]一、材料提交说明
请申报人一次性提交全部申报材料。其中，业绩材料须提供原件以供核对，缺少原件的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。业绩材料经高校审核通过后，请高校在业绩材料上加盖公章和核对人签名，注明核实日期。
如申报人为在职研究生的，业绩材料还须经所在工作单位按上述要求审核后，加盖所在工作单位公章和核对人签名，注明核实日期。
（一）纸质版材料
请按表1序号排序，用牛皮纸档案袋（或大信封）装好，并在档案袋（或大信封）封面写明“学位授予高校名称+申报职称专业名称+申报职称等级+申报人姓名”。
（二）电子版材料
请按表1序号排序，打包成一个文件夹，以“学位授予高校名称+申报职称专业名称+申报职称等级+申报人姓名”命名，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学位授予高校指定邮箱。
表1. 广东省卓越工程师培育项目职称申报材料汇总表
	序号
	材料名称

	1
	《广东省职称评审表》

	2
	《（）级职称申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》

	3
	《广东省卓越工程师培育项目职称申报知情同意书》

	4
	《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专业实践证明》

	5
	业绩材料


[bookmark: _Toc16336]二、材料填报要求
（1） 《广东省职称评审表》
A4纸双面打印，签字盖章原件1份。如填写时出现不整齐或跨页、错页等问题需自行调整，保证表格完整性和连续性。
（2） 《（）级职称申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》
A3纸单面竖排打印，高级一式20份、中级一式15份，其中签字原件1份。内容须填写在一张表上（一页纸）。
表格的基本信息应与《广东省职称评审表》所填信息一致。
（3） 《广东省卓越工程师培育项目职称申报知情同意书》
A4纸单面打印，签字盖章原件1份。
（4） 《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专业实践证明》
A4纸单面打印，签字盖章原件1份。
（5） 业绩材料
A4纸双面打印，合订成1份。申请人对照所申报的职称条件，提供与《广东省职称评审表》《（）级职称申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》填报内容一致的业绩材料。
具体要求详见本申报指引《业绩材料要求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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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20065]三、业绩材料要求
（一）材料统一要求
1. 真实性
（1）所有业绩材料须不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，经成果完成单位相关负责人审核确认后，加盖单位公章并由审核人签字确认。
（2）电子版材料须与纸质版材料完全一致，扫描件需清晰可辨，不得涂改、遮挡或模糊关键信息。
2. 可追溯性
（1）涉及网络公示的成果（如获奖、标准、专利等），需提供官方网址链接及完整网络截图（含地址栏）。
（2）论文、专著需附图书馆出具的检索证明。
3. 关联性
（1）申报材料须与申报职称专业直接相关，个人排名及贡献需明确标注。
（2）团队项目需提供《项目分工说明》（格式自拟，由项目负责人签字确认），注明申报人的具体任务（如“主持某子系统设计”等）。
（二）分项材料具体要求
业绩材料除应满足材料统一要求外，还应分别符合下列要求：
1. 科技成果奖等
（1）国家级/省部级奖项：提供获奖证书扫描件（含申报人姓名及排名等）、官方公示链接及截图（如科技部/省科技厅官网）。
（2）行业协会（学会）奖项：提供协会盖章的获奖证明及官网公示链接。
（3）未公示奖项的，需提交成果完成单位出具的书面证明。
2. 重大、重点工程项目（课题）
（1）立项文件：提供国家级/省部级项目立项文件扫描件（含申报人姓名及排名等）。
（2）项目合同：提交合同关键页（委托单位、金额、研究内容等）。
（3）个人贡献证明：提交项目负责人签字确认的《项目分工说明》，明确申报人承担的具体任务及成果。
3. 成果转化（新产品、新工艺等）
（1）开发单位证明：由开发单位出具盖章的成果应用证明，注明成果名称、技术指标、经济效益及申报人贡献。
（2）技术鉴定报告：由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（如性能测试报告、市场应用效果分析等）。
4. 科技竞赛奖、学科竞赛奖
获奖证书：扫描件需体现竞赛名称、获奖等级及申报人排名。
5. 标准
（1）标准文本：提供标准封面及前言页（含编写人员名单）。
（2）官方备案：国际/国家/地方/行业标准需提供标准编号及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链接。
6. 专利
（1）授权专利：提供授权证书正反面扫描件，或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公告页截图（含专利号、二维码及法律状态等）。
（2）申请阶段专利：提供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下载的含二维码及发明人信息的申请材料，或提供国防专利局出具的受理通知书（脱密处理）。
（3）国防专利材料需进行脱密处理，确保不涉及国家秘密。
7. 论文
（1）期刊论文：提供论文首页（含作者姓名、单位、DOI链接等）、期刊收录证明（如SCI、EI检索截图）及网络搜索页截图。
（2）会议论文：需附会议官网链接及录用通知（CCF系列会议需注明等级）。
8. 学术专著
专著信息：提供封面及版权页扫描件（含ISBN号、出版社及作者排名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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